齐鲁师范学院校园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山东省有关消防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防火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做好防火安全工作。

    第三条  全校防火工作在校长统一领导下，实行逐级领导负责的防火安全责任制度。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校师生员工、各类暂住人员、劳务人员等。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五条  各部门、单位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施工必须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防火设计图纸施工，不得擅自改动，并负责做好施工现场的防火工作。

第六条  建筑工程竣工时，应通知保卫处参与工程消防设施的验收，对不符合防火设计要求的，待施工单位解决后，方可接收使用。

第七条  采用有火灾危险性的新设备、新工艺和可燃、易燃新材料的单位，必须按照研制单位提供的预防火灾的具体方法，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切实保证安全。

第八条  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场所禁止使用明火。确需动用明火时，必须报请保卫处批准并采取严密的防火措施，确保安全。

第九条  功能厅、俱乐部、图书馆、餐厅等人员聚集公共场所，必须做到：

(一)严禁超过额定人数；

(二)出口处应当设置明显的标识，安装应急照明灯，疏散通道必须保持畅通，严禁堆放可燃物品或增加座位；

(三)安装使用电气设备必须符合防火规定；临时增加电气设备，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安全；

(四)严格控制明火、焰火的使用与燃放，确需使用时，必须采取保证安全的预防措施。

(五)非专门场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六)管理人员应持证上岗，坚守岗位，加强值班和检查，确保安全。

第十条  举办焰火、篝火晚会，应至少提前一天书面报告保卫处，由保卫处统一向有关部门申报，待批准后方可举办。举办时，在地点选择、舞台搭设、电气线路架设、明火使用及消防设施的配置等方面，应当符合防火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  各创收单位和财务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公司的灭火器的配置及维修，由保卫处实地考察后根据实际需要，统一配备，统一维修，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负责支付，不得以任何借口、理由拒绝。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消防器材与消防设施。不准损坏和擅自挪用消防器材、设备，不准埋压和圈占消防水源，不准占用防火间距，堵塞消防通道。

第三章  防火组织

第十三条  各部门、单位要实行防火责任制，确定一名行政领导为防火责任人。学校主管保卫工作的行政领导兼任全校防火责任人。

第十四条  防火责任人全面负责本部门、单位的防火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校园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二)组织实施各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三)建立健全防火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防火制度要上墙张贴；

(四)把防火列入教学、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内容；

(五)组织经常性地防火检查，随时消除火险、火灾隐患；

(六)组织领导义务消防队，搞好重点部位的灭火预案及演练；

(七)协助主管部门调查、处理火险、火灾；

(八)保管好辖区内的灭火器材和灭火设施；按要求进行配置、更新和维修；

(九)做好对本部门、单位人员的防火安全教育，增强防火意识。

第十五条  各院系、单位(含实体、公司)及较大的处、科必须组建义务消防队，其防火负责人负责组织义务消防队的日常学习和训练。

第四章  火灾扑救

第十六条  任何人发现火警都必须迅速向值班人员或消防队(义务消防队、火警119)报告，讲明起火具体地点；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给报警人员提供方便。

第十七条  起火单位或有关部门要声速组织力量扑救火灾，抢救生命和财务，并派人接应消防车。任何发现或听到火警、火灾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参加或支援灭火。

第五章  防火监督
第十八条  保卫处在组织防火检查时，有关部门、单位应派人参加。被检查单位应主动提供所需资料，并安排专人配合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改进意见，所在单位参加检查人员应当详细记录，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落实整改措施。

第十九条  保卫处在检查中发现的重大火险、火灾隐患应及时向被检查单位发出《火险、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监督整改。被检查单位的防火负责人应当把火灾隐患整改情况及时报告保卫处。

第二十条  保卫处防火监督的主要职责：

    (一)督促各单位制定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建立健全防火组织；

(二)进行消防宣传和防火检查，及时查处有可能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的隐患；

(三)指导义务消防队开展灭火训练，制定重点部位的灭火方案，并定期组织义务消防队演练。

(四)协助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火灾调查；

(五)定期向学校分管领导汇报防火安全情况，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一条  在防火工作中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一)防火安全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措施落实，防火组织机构健全，火险隐患消防除及时，消防器材设施保管完好，无火险事故，工作成绩突出的；

(二)及时组织扑灭火灾或积极支援临近单位和居民扑救火灾，避免重大损失，有显著成绩的；

(三)及时发现和消除重大火险、火灾隐患，避免火灾发生的；

(四)积极扑救火灾，抢救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表现突出的；

(五)在防火工作其它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

    (一)施工人员不按防火设计进行施工，引发火险、火灾的；

(二)防火负责人不履行职责，发生火险、火灾的；

(三)值班人员擅离职守或失职而发生火险、火灾的；

(四)非火灾事故，擅自动用损坏消防器材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交由公安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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